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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会教基字〔2019〕09 号

关于印发《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重大疾病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重大疾病救助基金

管理办法》经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

实施。 

特此通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教育发展基金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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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基金会  重大疾病救助 管理 办法 
送：全体理事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 年 7 月 10 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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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重大疾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紧急

救助基金（以下简称“重大疾病救助基金”）的设立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

神，帮助罹患重大疾病、遭遇意外人身伤害或其他突发事件，而给家庭生活或

支付医疗费用带来困难的学生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使其得到及时治疗，度过

难关，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条 该基金的使用应遵循“客观公正、救助及时、合理适当、专款专

用”的原则。 

 

第二章  基金来源和管理 

第三条 该基金接受院内师生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等捐赠。提

供多种捐赠方式，包括现金、银行转账、微信支付、支付宝转账、POS 机刷卡

等方式。 

第四条 捐赠 10 万元以上者，原则上可根据捐赠方意愿进行冠名，并签署

捐赠协议。 

第五条 捐赠款由基金会秘书处管理，专款专用。 

第六条 基金会秘书处做好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捐赠款使用情况。 

 

第三章  资助对象 

第七条 资助对象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留学生和校

友。 

第八条 资助对象发生如下情况，需高额医疗费用且家庭经济无法承担

者，可申请重大疾病救助基金的资助。 

(一)经医院确诊患有重大疾病，包括恶性肿瘤、血液病、慢性肾衰竭、重

要器官移植、严重传染性疾病、重症肝炎、大型手术等； 

(二)遭遇意外人身伤害及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情况，如：交通事故、食物

中毒、火灾、地震、台风等。 

 

第四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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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申请及审批程序如下： 

(一)由学生或校友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曾就读课程的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

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重大疾病救助基金申请书》，并附上相

关证明材料。 

(二)由该生或校友曾就读课程的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情况核实并签章。 

(三)重大疾病救助基金审核小组(以下称“审核小组”)根据申请人所需医

疗费用、家庭经济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资助金额需经半数以上评委同意。审

核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7个工作日。 

(五)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资助款的发放。 

第十条 审核小组人员构成如下：分管基金会的校领导以及基金会秘书

处、研究生部、留学生部、合作项目部、公共管理培训部，四个部门负责人组

成，组长由分管基金会的校领导担任。审核意见可通过微信、邮件等通讯形式

传答。由基金会秘书处做好相关资料保存。 

第十一条 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5万。如有特殊情况，可由审核小组另

行讨论确定。 

第十二条 每名申请人的申请原则上每年只受理一次，有特殊情况者，可

由审核小组另行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 若获得资助者弄虚作假，基金会有权停止拨付或追回救助金，

并依据院内规章制度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 年 7 月 

 


